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业务申报常见问题及正确做法

一、关于退休申请业务
1.退休待遇申领后，又办理了缴费基数调低业务。
正确做法：退休待遇申领后，只允许办理缴费基数调高业务，不允许办理缴费基数调低业务。若办理缴费基数调高业务后，应及时办理调增部分的职业年金记实缴费。
2.职业年金办理记实业务后，未及时去税务缴费。
正确做法：职业年金办理记实业务后，应及时去税务缴费。
3.提供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（考核晋升薪档）审批表》作为工资审批表。
正确做法：应提供《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（退休）审批表》。
4.比照单位提供的《比照单位在职人员社保缴费基数调整审批表》未能体现2014年1月和退休前的职务职级档次。
正确做法：提供的《比照单位在职人员社保缴费基数调整审批表》应当同时体现2014年1月和退休前的职务职级档次。
5.《待遇申领表》中填写的每段工作经历未提供相应的档案材料。
正确做法：应附上相应的调动或工资审批材料等。
6.《申领表》中“是否领导职务”未勾选。
正确做法：应根据《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（退休）审批表》中2014年9月职务升降后的职务工资标准判定其是否为领导职务，并准确填报。
7.对于教师、地矿、警察、比照机关退休人员，《申领表》中“是否特殊人群”一栏未勾选。
正确做法：以上特殊人员务必根据实际情况勾选。
8.《待遇申领表》中“批准退休时间”填写错误，填写成退休批文下发时间，或《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基金（退休）核减单》上的“执行时间”。
正确做法：应填写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其退休的时间。
9.《待遇申领表》中“工资档次”填写不完整，或填写错误。
[image: ]（1）①②③未全部填写，应全部填写完整。
（2）①②③虽然都有填写，但都只填写“职务职级”或“级别档次”，如只填写“正科”、“17-6”。正确填法应包含“职务职级+级别档次”，如“正科17-6”。
（3）②③填报的职务职级不一致，如②填写了“正处15-6”，③填写了“副处17-8”。正确填法应是②填写“正处15-6”，③填写“正处17-8”。
（4）检察院、法院、税务等单位在①②③中填写了非综合类的职务职级档次，如“四级高级警长17-8”、“二级高级法官14-6”、“一级主办16-5”等。正确填法应套改成公务员职务职级档次序列后填写。
（5）涉及职务职级并行的人员，填写②③时仍按照并行前的职务职级档次，如“正处17-8”。正确填法应是按照职务职级并行后的职级档次，如“一级调研员17-8”。
（6）职务职级档次填写与《退休工资审批表》不一致。正确填法应与《退休工资审批表》一致。
10.《待遇申领表》中“本人签名”、“单位经办人签章”漏填；“个人工作简历”中“缴费区间”和“是否已转移”未填写完整。
正确做法：以上信息均应填写完整。
11.检察院、法院未提供《关于确定xx同志员额内法官、检察官的职务（职级》和级别档次的函》。
正确做法：应提供《关于确定xx同志员额内法官、检察官的职务（职级》和级别档次的函》。
    二、其它问题
1.复印件未加盖公章。
正确做法：复印件须加盖公章。
2.有部分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为到龄退休人员办理了职业年金补记业务。
正确做法：应办理职业年金记实业务，而不是职业年金补记业务。
3.部分单位办理2014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补缴业务时，仅提供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申报表》。
正确做法：应同时提供《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基金追加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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